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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正本

 

中華民國110年3月29日

台財產署管字第11040003130號

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修正國有非公用農業用地（指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者

）現況被占用作未登記工廠（下稱農地未登記工廠）使用，占用人

申請現狀標租之處理方式，請查照。

 

說明：

依據本署110年3月19日台財產署管字第11040002500號函（計達

）續辦。

前述本署110年3月19日函說明一（一）辦理現狀標租前應請占用人

提出之文件，考量農地未登記工廠申請納管，須經直轄市、縣（市

）主管機關審核是否符合規定，爰修正為「２、農地未登記工廠

：工廠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出具該未登記工廠已依

工廠管理輔導法等相關規定申請納管並經審核完成限期提出工廠改

善計畫之證明文件。」。

 
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及辦事處

副本：

 

 

 


